附件1
浙江大学第三十九届学生委员会
委员候选人选举办法

第一章  总则
第一条 为保证浙江大学第三十九次学生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，健全民主集中制，体现学生代表的广泛性和代表性，根据《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》、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（研究生）代表大会工作规定》、《浙江大学学生会章程》，特制定本选举办法。
第二条 浙江大学学生委员会是学生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，在大会闭会期间代表全体同学帮助和监督学生会组织的工作，其职权有
（一）在学生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执行代表大会决议；
（二）监督学生会组织章程实施；
（三）听取、审议学生会组织执行机构的工作报告；
（四）召集学生代表大会；
（五）决定学生会组织主席团成员个别调整事项；
（六）选举产生出席上级学联代表大会的代表；
（七）讨论和决定应由常设机构决定的其他重大事项。
第三条 各代表团以院系、学园大类为单位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组织所属学生委员候选人的选举工作。
第二章  委员候选人的产生
第四条 委员候选人从代表中产生，还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（一）在学生中有较好的群众基础，并能起到模范表率作用，在学生中有较高威望；
（二）有较高的工作热情和较强的议事与办事能力；
（三）原则上学习成绩在专业（大类）前40%。
第五条 新一届委员会委员人数拟定为50人，委员候选人由各院（系）从正式代表中推荐产生，代表大会按10%的差额选举产生，委员候选人拟定为55人。候选人要在全体代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协商产生。委员候选人名额分配由校学生会根据各院级学生组织数量、全日制在校本科生的人数和代表性的原则确定。委员候选人中，学生会组织主席团成员和工作部门负责人一般不超过30%。根据《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》、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（研究生）代表大会工作规定》、《浙江大学学生会章程》有关规定和我校实际情况，充分考虑代表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原则，确定各代表团委员候选人人数为所在院系本科生人数的0.2%，不足1人时按1人算。
第六条 各代表团委员候选人名单，报代表团所在院系、学园党组织审批，由院系、学园大类学生会公示，公示期不得少于三天，公示期满且无异议，提交大会筹备委员会进行资格审议。
第三章  监督与处理
第七条 本办法由大会筹备委员会负责监察并实施资格审查。
第八条 对于违反本办法的行为，大会筹委会对责任单位进行批评教育。选举不符合规定程序的，责成原选举单位在规定时间内重新进行选举；委员候选人不具备资格的，责成原选举单位在有效时间内另选，超过规定时间视为自动放弃。

第四章  附则
第九条 大会筹备委员会将委员候选人名单报学校党委审批。
第十条 本选举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大会筹备委员会主席团所有，自公布之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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